附表2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
指導教授終止指導聲明書

本人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故提出與研究生______________（學號: _____________）之論文指導關係終止，依據本校「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要點」規定向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書面報備，特此聲明。

【原指導教授權利聲明暨研究生義務】
本人聲明：於本聲明書生效後，研究生在本人指導期間內所獲之研究成果、研究題目與過程之智慧財產權與發表權歸本人享有。研究生不得在未徵得本人書面核可前，以任何形式發表、轉移或公開；否則由研究生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本人保留法律追訴權。惟若本人符合本校論文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要點第四點事由，如生病、離職、出國、過世等致無法取得本人同意時，則依本系系務會議決議辦理。


	研究生（親簽）
	＿＿＿＿＿＿      ＿
	日期
	年　月　日

	立書人（親簽）
(原指導教授)
	＿＿＿＿＿＿      ＿
	日期
	年　月　日

	系主任（親簽）
	＿＿＿＿＿＿      ＿
	日期
	年　月　日




備註：本聲明書正本一式三份，經系主任核定後，一份交予原指導教授，一份留存系辦公室，一份研究生自行保留。

